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关于入学与注册的规定

一、 新生入学须持我院高考录取通知书和学院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按规定的日期到校办理入学报到手续。因故不能按期报到者，必须向所在院以及教务处请假，假期一般不得超过两周。未经学院允许逾期未报到者（因不可抗力除外），取消其入学资格。

二、新生入学后，学院在三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体检标准及其他招生规定对其进行体检。体检合格者方能取得学籍，不合格者，视情况处理，直至取消其入学资格。凡属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一经查实，取消其入学资格。

三、 对患有疾病的新生，经学院指定医疗单位诊断证明，短期治疗可以达到国家规定的入学体检标准者，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并附相关证明，经学院批准，可保留入学资格一年。保留入学资格者不具有学籍。

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须在下学年开学前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经学院指定的医疗单位诊断达到国家规定的入学体检标准，方可入学，并在开学两周内办理报到手续。对复查不合格者或逾期未办理入学手续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四、 每学期开学后，学生须按学院的规定足额缴纳学费，并在两周内由各班班长收齐学生证和交费收据到所在院进行注册，各院将注册情况报教务处学籍科统一汇总。在规定时间内未进行学籍注册者，将视为未到校。

五、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贷款或者其他形式资助，在办理相关手续后，携证明到学籍科注册。

    六、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2

